附件1
南澳县殡葬服务及殡葬用品收费标准表

	殡葬服务项目
	具体内容
	管理方式
	计费单位
	最高收费标准
	备注

	殡葬基本服务
	1.遗体接运（普通殡葬专用车）
	省级政府部门制定标准
	
	
	汕价函[2012]379号

	
	（1）县内
	
	元/具
	160
	1.使用豪华车辆接运遗体的，由死者家属自愿委托并签定协议书，具体收费由死者家属和殡仪馆双方协商确定。
2.遗体接运费含收敛、装卸费用，不得加收误车费、楼层加收抬尸等名目的费用。在县内死亡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

	
	（2）县外
	
	元/具·公里
	3（每具收费不低于100元，以来回程距离计算）
	

	
	2.遗体火化（普通火化炉）
	省级政府部门制定标准
	元/具
	220（含骨灰清理、包装）
	在县内死亡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

	
	3.骨灰寄存
	省级政府部门制定标准
	元/格位·年
	60（含管理费；寄存在殡仪馆内的骨灰楼堂）
	属离退休干部的骨灰寄存费按30元/格位·年；在县内死亡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1年。

	
	4.遗体消毒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标准
	元/具
	100
	在县内死亡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

	
	5.遗体存放（冷藏防腐）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标准
	元/具·天
	100
	不足一天按一天计费；在本县死亡且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1天

	
	6.遗体告别厅租用（小型告别厅）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标准
	间·次
	300
	每次时间为12小时，不足12小时按1次计费；在本县死亡且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1次

	
	7.骨灰盒（盅，简易标准型）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标准
	元/个（套）
	每个（套）200元以下（含200元）部分，差额定率累进购销差率40%；每个（套）200元以上—500元部分，差额定率累进购销差率35%；每个（套）500元以上—1000元部分，差额定率累进购销差率30%；每个（套）1000元以上部分，差额定率累进购销差率20%
	[bookmark: _GoBack]在本县死亡且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免费（200元以内，简易标准型，自愿选择）

	殡葬选择性服务
	殡葬基本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项目
	市场调节价
	
	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具体收费标准。
	

	殡葬
用品
	租用纸（绢）花圈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标准
	元/个
	15
	殡仪馆提供

	
	其他殡葬用品
	市场调节价
	
	
	



注：本表依据《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8号）、《汕头市民政局、汕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汕头市免除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汕民通[2015]195号）、《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汕头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殡葬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汕市发改[2018]322号）等文件精神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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